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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各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报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以下简称《通知》）及财政部对政府采购进

口产品申报工作的要求，现对我院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确因科研工作需要，在政府采购范围内以直接进口或委托进口方式采购进口产品，

不论资金来源，采购单位应在采购前按《通知》规定办理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报工作。在获

得财政部核准后，采购单位应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进行采购。 

二、采购单位应组织 5人以上非本单位专家对拟进口产品进行论证，其中 1名法律专家，

其他为产品技术专家。产品技术专家应当为熟悉该产品，并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法律

专家应当为律师或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律专家。采购单位一般应从事业单位邀请产品技术专

家，确需从企业邀请产品技术专家的，该企业必须与该产品销售无关。 

三、采购单位应向计划财务局资产财务处上报以下进口产品申报材料： 

1.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表 1，一式二份）。在填写“申请理由”时，采购单位应

对拟进口产品的必要性、国内是否能生产该产品或国内生产的该产品是否能满足科研工作需

要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2.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表 3，一式一份）。在填写“原因阐述”时，与表

1“申请理由”一致。在填写“专家论证意见”时，论证专家组应对拟进口产品的必要性、

国内是否能生产该产品或国内生产的该产品是否能满足科研工作需要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

所有论证专家应在此表中亲笔签字。此表需上报原件。 

3.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论证专家组成员名单（表 4，一式一份）。所有论证专家应在此表

亲笔签字。如果同一论证专家组对多项相关拟进口产品进行论证，采购单位只需上报此表一

式一份。如果确需从企业邀请产品技术专家，采购单位应在此表注明专家所在企业与该产品

销售无关。此表需上报原件。 

4.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资金来源（表 5）以及资金来源证明材料（一式一份）。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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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包括：我院批复部门预算中“项目支出预算表”、我院调整预算文件、其他部门下

达预算文件等。如果资金来源属于我院以前年度拨款，并且我院已批复上年财政拨款结余资

金，采购单位应提供该批复文件，不再提供以前年度我院批复部门预算中“项目支出预算表”、

我院调整预算文件。采购单位应在资金来源证明材料中用√标注采购项目的经费来源并加盖

单位公章。 

在填报此表时，采购单位资产部门应与财务部门进行沟通，根据采购项目资金来源证明

材料填列“预算批复文号”、“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预算”等。涉及保密文件的，

“预算批复文号”、“采购项目所属项目”不填，不需提供保密文件。 

5.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表 2，一式一份）。如果拟进口产品属于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国家限制进口产品，采购单位应上报此表。 

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报工作的通知》（计字〔2009〕22号）

同时废止。 

附件：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        

 


